
承诺函 
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，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将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本公司

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单独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并与保荐机构、存

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，对该专门账户内的资金严格按照

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-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

求》中有关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。募集资金在实际投入前产生

的利息或其他潜在收益都将通过该专户进行集中管理，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

或用作其他用途；同时本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和董事会、股东大

会的审批和决议使用募集资金，不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实施重

大投资或资产购买，本次募集资金中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将用于主营业务发展，不

会用于财务性投资。本公司将严格规范与上市公司体系内各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

易和资金往来，确保合理性和公允性。 

根据公司董事会的经营规划，公司在未来三个月不会发生除本次非公开发行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外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事项。如果公司在未来三个月内因

外部环境变化或突发情况影响，确实需要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，公司将通

过自有资金或另行筹资等形式筹集所需资金，并将依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

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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